川北医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件（论文）
申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NSMC伦理论文审［     ］   号
	论文名称
	　

	投稿杂志
	

	通讯作者/第一作者
	
	电话
	
	职称
	

	通讯作者/第一作者部门、院系（章）
	

	其他作者
	

	本人声明
	
声明：我将自觉遵守伦理相关法规和各项规定，遵守生命伦理基本原则、接受校伦理委员会监督与检查。所投稿论文不存在任何学术造假和违背伦理法规事项，否则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	伦理委员会评审意见
	校伦理委员会对该论文及相关资料进行评审后，一致认为该文内容及实验设计符合伦理要求，能有效保障参与研究的受试者权益。伦理委员会同意该文外投发表。

	伦理委员会审查委员声明
	作为审核人员，我与该研究项目之间不存在相关的利益冲突。

	主审委员签字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其他委员（签字）/结论通报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任委员(签字)/川北医学院伦理委员会（盖章）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申报说明：申报时，请提交本表一式两份及电子版，伦理审查编号由伦理委员会填写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